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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矿区生态修复费用管理暂行办法》解读 

 

　　为进一步规范矿区生态修复费用投入长效机制，规范矿区生态修复费用提取、使用和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土地复垦条例》《国务院关于印发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7〕29号）《生态环境部关于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方案》（环固体〔2025〕51号）等相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我厅制定了《吉林省矿区生态修复费用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现解读如下： 

　　一、《办法》制定背景 

　　2018年10月，根据《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 环境保护部关于取消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建立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的指导意见》（财建[2017]638号），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制定了《吉林省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管理暂行办法》。2025年7月1日新修订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四章 矿区生态修复”中专门提出了“第四十九条　采矿权人应当按照规定提取矿区生态修复费用，专门用于矿区生态修复。矿区生态修复费用计入成本。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会同财政等有关部门对矿区生态修复费用的提取、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矿区生态修复费用提取、使用和监督管理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制定。”这一规定明确了矿区生态修复费用计提方式、监督检查责任、具体办法制定部门。根据这一要求，省自然资源厅在《吉林省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基础上，充分结合我省实际，制定了《办法》。 

　　二、《办法》制定原则 

　　（一）依法合规，责任清晰。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环境保护法》《土地复垦条例》等为依据，确保费用计提、使用、监管全流程有法可依，明确采矿权人是费用计提与修复实施的主体责任。 

　　（二）专户专账，专款专用。企业设立专用账户，费用专用于矿区生态修复及相关监测、评估等，提升资金使用透明度与规范性，不得截留、挤占、挪用，保障资金精准投入。 

　　（三）足额保障，政府监管。按修复方案预算、矿种与开采规模科学计提，自然资源、财政、生态环境等部门协同，通过三方协议、信用管理等强化全程监管。 

　　三、《办法》主要内容解读 

　　《办法》共十九条，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二条明确了制定依据、适用范围； 

　　第三至第十三条确定了矿区生态修复费用来源、费用依据、管理制度和列支、使用要求； 

　　第十四、十五条规定了矿业权调整、转让等情形矿区生态修复费用的相关要求； 

　　第十六、十七、十八条规范了矿区生态修复费用提取、使用、监管、检查的程序和要求； 

　　第十九条说明了施行时间及原办法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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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自然资源厅 吉林省财政厅 吉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吉林省矿区生态修复费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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